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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A談判歷程
開發中國家強力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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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JSI到完整的協定

啟動非正式對話 開始規劃
IFDA

由開發中以及低度開發
中國家為主（中國發起

）

70個會員共同發起
JSI

正式啟動IFDA

開始針對IFDA內容談判

Apr. 2017 MC 11 Sep. 2020Nov.2019

承諾在MC12前
產出具體成果

98個會員在上海發表第
二次的JSI



從JSI到完整的協定

三度簽署JSI 完成IFDA草
案

正式公佈條文

123個會員發表JMS期望
IFDA成為附件四協定

Dec. 2021 Dec.2022 25. Feb. 2024(MC 13）Nov. 2023

完成條文之談
判



IFDA的內容特色
新型態的投資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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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A與傳統投資保障協議之
差異

● 排除投資人保障跟爭端解決
● 不歧視義務之限縮
● 相對軟性義務
● 採取程序控制方式取代結果控制方式
● 強調永續之義務或責任
● 與能力建構掛鉤的過渡期間



對於永續發展投資之助益？

● 在開發中以及低度開發國家的能力建構支援上，其並沒有
提供超出現存投資協定、國際組織以及合作架構所能給予
的額外扶助。

● 沒有移除或減輕WTO協定中對於產業扶助政策的限制
● 從簡化行政流程的觀點，IFD協定也沒有對於符合永續發展
之投資給予特殊待。

最大的功能是宣示性，宣告永續相關責任，成為WTO規範的
一環，直接援引諸多國際上的RBC相關原則。



對於開發中會員之潛在危機

整個IFD協定中較具意義是透明化以及便捷化等程
序性的要求，把規範的重點放成「如何」做出與投資
相關的措施，而不是關注投資相關措施的「內容」，
甚至建議要進行投資影響評估。但是透明度加上行政
程序的優化，需要嫻熟的行政能力以及完整的法律制
度建置，甚至先牽涉到國家整體法律體制的修改，要
求的是開發中國家法律的升級轉型。



於MC13的危機
不存在的I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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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MC 13消失的IFDA–參與會員只在前一
天發JMS

印度

不參與、MC 13不討論、部長宣言不提及

美國

不表態



IFDA是哪裡做錯？

WTO



印度/南非之立場
“This statement is a formal objection by India within the meaning of footnote 1 of Art. IX:1 of the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TO, to any proposal to include the adoption of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Agreement as an issue for consideration and action within the agenda of, or as an agenda or sub-
agenda item of,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其實對於內容並無特殊批評
● 對JSI的質疑：

○ 是否要逸脱「共識決」之拘束
○ 繞過部長會議授權，自行創造談判議題

● 關於投資之談判，與貿易相關的部分已經納入GATS與TRIMS，其餘部分是
否屬於「貿易」協定已有疑問，退一步言，即便屬於貿易協定，仍須遵照
杜哈發展議程。



IFDA之未來走向

回歸路遙遙？

04



可能回歸方式：共識決的難題

1 附件四協
定

還有快三分之一未同意

2 修改承諾
表

IFDA很難化成承諾表

3 修改WTO
協定

還有快三分之一未同意



結語：IFDA很可能不會胎死腹中，只會離
家出走

回歸的關鍵都在其他領域談判之結果，IFDA或許都是附帶的考量

WTO要放棄成為多邊投資規範之主導者嗎？
區域化的規範競爭是否對全球經貿規範建構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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